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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4重大危险有害因素的防范措施

1.针对煤尘爆炸危险、有害因素，也只有从除尘和消灭火源来入手。

健全防尘供水系统，保证防尘设备、设施完好并有效使用；及时清除巷道

浮煤和清扫、冲洗沉积煤尘或定期撒布岩粉；按规定设置隔爆水槽棚、自

动隔爆装置或岩粉棚；杜绝一切明火及电气失爆现象。

2. 针对煤炭自然发火的防范，建立、健全防灭火系统及火灾检测制

度，严格落实综合防灭火措施。保证已建立的防灭火系统设备、设施完好

并设置到位，确保需要时能够及时、可靠、有效使用。另外，对地表塌陷

区及裂缝及时填堵压实，防止井下采空区漏风。

3.针对矿井水患。一要配备足够的水文地质专业技术人员，加强矿井

防治水工作；二要严格执行探放水原则及落实地面沉陷区检查、巡查制度

以及治理措施；三要建立、健全矿井排水系统，并保证设备、设施完好、

运行可靠；四要按照《煤矿防治水细则》有关要求做好矿井水文水文观测

及类型划分，建立与矿井水文地质类型相适应的防治水管理措施。严禁在

禁采区内进行采掘作业，严禁在缓采区内进行回采作业和与水害探查、治

理无关的掘进作业。

4.顶板事故是矿井常发事故，针对本矿顶底板岩性及工程地质，煤矿

应建立长效久治的管理制度，建立完善的矿压观测系统，不断研究探索，

支护方式、强度必须满足要求，严禁空顶作业。

安全工作必须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方针和“以人为

本”的原则，以安全生产为目的，以安全管理为手段，要严格遵守国家安

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规程、标准规范，建立健全并落实各项规章制度、作

业规程和安全措施。切实加强安全管理，重点抓好现场安全管理，严禁

“三违”现象发生，保证矿井安全生产无事故。

8.5评价结论

内蒙古蒙东畅彤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煤矿）营业执照、采矿许可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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